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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事  会
 

GOV/2014/58/Corr.1
2014年11月10日

中文

仅供工作使用 

临时议程项目 5 (c) 
(GOV/2014/56) 
 
 

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 
与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有关的保障协定和 

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
 

 

更  正 
 
 在“主要发展情况”下第 5 点中，数字“8390.3 千克”应为“8290.3 千克”。 

 第14段第1点中，数字“13 397.3千克”应为“13 297.3千克”、“增加了625.3

千克”应为“增加了525.3千克”、“8390.3千克”应为“8290.3千克”、“增加

了625.3千克”应为“增加了525.3千克”。 

 在脚注 32 中，2 号级联安装的 IR-6 型离心机的数量应为 9 台而不是 19 台。 

 

 
 

2014年11月20日解除限制 

（本文件在理事会2014年11月20日会议上被解除限制） 原子用于和平 


